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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523民初3619号
福建裕勤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浙江泳盛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福建裕勤建材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廉政建设监督表及诚信诉讼告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于2022年10月10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
安吉县人民法院梅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41号

东阳市光大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各债权人：本院根
据债权人颜强的申请，于2022年8月15日作出(2022)
浙0783破申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东阳市光大典
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无双律师
事务所为东阳市光大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东阳市光大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2年9月7日前向管理
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权债务清册、
有关财务会计报表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
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
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
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东阳市
光大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
(地址：东阳市江北街道甘溪东街盛华房产汇豪名邸小
区2幢3楼，联系电话：15267058948)申报。债权人应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终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于2022年9月29
日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第20审判庭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
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
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
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
提交上述资料：(2)、( 3 )、( 4 )。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6562号

陈武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花园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诉被告袁永振、陈武辉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原告诉请判令：一、被告袁永振归还垫付款1127482.26
元并支付利息（以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计算至款项付清
之日止）；二、被告陈武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本案的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二十日内。本
案由审判员吴玻独任审理，定于2022年10月12日14:
00在综合审判庭三庭（广福东街426号）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15号

2022年3月29日，本院裁定受理对东阳市凯祥电
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查明，债务人东阳市
凯祥电子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已经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
定，本院于2022年5月16日裁定宣告东阳市凯祥
电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凯祥电子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667号

黄海明：本院受理原告于柏松与被告黄海明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欠款15090元（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
履行完毕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黄宅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837号

项金莲：本院受理原告黄选民诉被告项金莲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项金莲立即
支付货款1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起
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
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由被告项金莲
承担诉讼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13日上午9
时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信访速裁庭（浦江县人
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8）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634号

何林平：本院受理原告朱旭东与被告何林平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偿还劳
务报酬人民币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由郭子教担任审判员独任审理，定于2022
年10月13日14时3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杭坪法庭
3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未到庭应诉，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776号

张金年：本院受理原告吴立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225000元并支付利息（按LPR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0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黄宅法庭第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3944号

衢州丰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衢州
市柯城金光板材商行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802民初394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
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
诉请要求你：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28684元；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24日9时15
分在本院智造新城人民法庭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3民初2863号

竺凯：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星羽保洁有限公司为
与被告竺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2）浙1003民初
2863号]，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
等，同时送达（2022）浙1003民初2863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
被告返还借款5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
起至法院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和30日内，逾期未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
权利。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韩鸿独任审理，于2022年10
月2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2484号

缪竹林：本院受理原告冯兵与你为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1004民初248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冯兵货款
3085元，并赔偿自2022年5月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260元，由你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1破22号之六

申请人：浙江哈钛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7月29日，浙江哈钛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浙江哈钛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已按分配方案分配完结。故请求终结浙江哈钛科技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本院查明：债务人浙江哈钛科
技有限公司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债权清偿工作
已完结。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二十条第二、三款规定，管理人在最后分配完成
后，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分配报告，并提请人
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现浙江哈钛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人以债务人破产财产已按分配方案分配完结为
由，申请终结浙江哈钛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符合法
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
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终结浙江哈钛科技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1127破1号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宁支行的申请，于2022年7月11日
裁定依法受理景宁宝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盛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8月1日指定丽水新
时代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宝盛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2022年9月2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信地址：浙
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北苑路198号万地财富大厦A座6
楼；邮政编码：323000；联系人：魏巍；联系电话：
13757092023)，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宝盛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9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号
法庭召开宝盛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浙江东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783MA2DCMEP1F）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9月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七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700MA28D2MQ75）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3月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浙江智铭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783MA28D2PM38）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8
年10月1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2022年8月19日

遗失声明

东阳市凯祥电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7835928718535)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
4月1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东阳市凯祥电子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8月19日

遗失声明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9日裁定受理对东阳
市凯祥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于2022年5月16日裁
定宣告东阳市凯祥电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凯祥
电子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鉴于东阳市凯祥电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实际控制人、管理人员未能上缴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
照，现公告如下：东阳市凯祥电子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
2022年3月29日起停止使用，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307835928718535）正、副本自2022年3月29
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东阳市凯祥电子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8月19日

情况说明

东阳市李峰堂红木家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330783MA28DNED7R)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年7月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东阳市李峰堂红木家具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8月19日

遗失声明

东阳市鑫之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330783MA2E7CR226)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3月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东阳市鑫之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8月19日

遗失声明

东阳月亮船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330783MA28E5DE5U)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11月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东阳月亮船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8月19日

遗失声明

东阳市鼎弘装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783MA28DFMBX1)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7月2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东阳市鼎弘装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8月19日

遗失声明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即[2019]年[10]月[8]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金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华宏良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王奇峰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王奇峰与华宏良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以及王奇峰与华宏良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22年5月

6日），王奇峰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华宏
良。王奇峰与华宏良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华

宏良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
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华宏良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王奇峰 华宏良 联系电话：13805862478。

王奇峰
华宏良

2022年8月19日
附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主债务人

浙江大森家私有限公司

宁波市大森家私有限公司

宁波市特悦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科技园区温莎丽舍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担保人

宁波市大森家私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园区温莎丽舍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郑善忠、杨亚贞、郑闯特、程子晏

宁波市特悦贸易有限公司、郑善忠、杨亚贞、王红光、

宁波市大森家私有限公司、郑闯特、程子晏、王红光

浙江大森家私有限公司、郑善忠、杨亚贞、王红光、杨新建

本金金额

83340000.00

2950000.00

2750000.00

2950000.00

91990000

利息余额

2992096.77

90485.66

82888.67

81698.52

3247169.62

代垫费用

38189.63

0

0

0

38189.63

抵押物

浙江大森家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慈溪市龙山镇慈东滨海区海丰北路666号的工业土地和厂房，建筑面积54942.01㎡，土地

面积61,604㎡（92.40亩）

宁波市大森家私有限公司名下的共44套家具（73件）提供抵押；2、浙江大森家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慈溪市龙山镇慈东滨

海区海丰北路666号的工业土地和厂房(A#)（二抵），建筑面积15,517.32㎡，土地16,276.70㎡
宁波市大森家私有限公司名下的共56套家具（75件）提供抵押；2、浙江大森家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慈溪市龙山镇慈东滨

海区海丰北路666号的工业土地和厂房(B#)（二抵），建筑面积15,490.07㎡，土地14,525.30㎡
浙江大森家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慈溪市龙山镇慈东滨海区海丰北路666号的工业土地和厂房(C#、D#)（二抵），建筑面积23,934.62㎡，土地30,802.00㎡

当事人：徐海亮、陈淼
徐海亮户籍地: 杭州市上城区云居山1号
陈淼户籍地：杭州市西湖区曙光路158号9幢1单元103室

现查明，在西湖区双浦镇禹洲滨之澜苑一区（北区）1
幢1单元601室南侧露台上搭建有一处阳光房，该处阳光房
搭建于2020年7、8月份期间，至2020年8月28日10时45
分我局双浦中队执法队员接群众举报查处时已建成。经
比对同一类型的露台进行测量，该阳光房长4.6米，宽1.5
米，面积为6.9平方米，为铝合金玻璃材质。案涉建筑物的
建设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
一款之规定。案涉建筑物属于“在已经规划核实的建设工
程用地范围内或者利用建设工程擅自新建、搭建建筑物、构
筑物的”情形，属于无法采取规划许可等改正措施消除影响
的情形。你们为杭州市西湖区滨之澜苑一区1幢1单元
601室第一任产权人，也是现产权人，系案涉建筑物的实际
占有人，负有维护房屋合乎行政管理秩序的义务，案涉建筑
物的相关权利义务和相应的行政处罚均由你们承受，因此
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

本机关认为，你们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
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
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具体有：1、2020年8月26日杭州
城管信访投诉业务系统投诉单1份，证明案件来源。 2、
2020年8月28日本机关执法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3张，证
明本案案发地点、案涉建（构）筑物的现状和具体位置。 3、
2022年2月26日本机关执法人员拍摄的复查照片1张，证
明案涉建（构）筑物未拆除、未新增。 4、2020年8月28日本
机关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笔录》1份，证明本案案发地点、
查处时间、案涉建（构）筑物的现状、联系告知你们情况。
5、2020年8月28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勘验》1
份，证明本案案发地点、案涉建（构）筑物的情况。 6、调取
的西湖区滨之澜苑一区（北区）1幢1单元601室的产权资
料（杭州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和分户图）2份，证明
房屋产权信息、确权的房屋建（构）筑物情况。 7、调取的杭
州市城建档案馆1幢6层规划平面图资料1份，证明确权的
房屋建（构）筑物情况、案涉建（构）筑物的位置情况。 8、
2022年2月21日派出所情况说明2份，2022年2月23日物
业服务中心证明1份，证明你们的身份信息。 9、2022年2
月9日本机关取得禹洲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提供

的客户钥匙/物品签收单复印件1份，《违规行为整改通知
单》复印件1份，2022年2月21日禹洲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杭
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明1份，2022年6月8日物业情况说明1
份，证明你们的主体资格、建造时间、案发地点与产权地址
一致。 10、2021年9月10日本机关取得中国邮政系统国内
特快专递查询截图1份，证明你们2021年9月6日收到《接
受调查处理通知书》情况。 11、2022年3月23日本机关执
法人员对你们进行电话询问调查时电话录音1份（附相应
的录音内容文字记录），证明案涉建（构）筑物相关情况。
12、2021年11月16日本机关执法人员询问见证人制作的

《调查询问笔录》2份，证明你们的基本情况、案发时间、案
发地点、案涉建（构）筑物情况。 13、2021年11月16日本机
关执法人员取得见证人工作证明2份、见证人身份证复印
件各1份，证明见证人的基本情况等证据为凭。

鉴于在露台擅自搭建阳光房的行为属于无法采取规
划许可等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违法建设行为，违反了城市
规划管理规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
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
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
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
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
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经本机关负责
人批准，拟对你们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责令你们自收到《行
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构）筑物（面
积6.9平方米的建筑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
十五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你们依法享有陈述、
申辩、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你们对本机关拟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内容等有异议的，应在收到
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
听证（联系人：蔡政维 电话：85129297 地址：文三西路9号
401室）。逾期不提供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举行听证，
视为放弃权利,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第一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受送
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
告送达。因无法直接送达你，特此公告送达（杭西综执

〔2020〕听告字第15-0066号）。此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8月19日

送 达 公 告 倔强公舍（杭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周夏伊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
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

劳人仲案（2022）1658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19日

仲裁公告

温州威牛胶原制品有限公司债权人：
根据温州威牛胶原制品有限公司第二次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所确定的规则，管理人于2022年6月进行第一次追
加分配，分配金额4218867.0664元，共计债权人8户，债权
总额28334764.76元，分配款以货币方式汇入各债权人确

认的银行账户；于 2022 年 8 月进行最后分配，分配金额
2670126.778 元，共计债权人 8 户，债权总额 28334764.76
元，分配款以货币方式汇入各债权人确认的银行账户。

特此公告。 温州威牛胶原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8月19日

温州威牛胶原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公告


